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学院第二届金相技能大赛
暨第十三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选拔赛
大赛章程

(2024 年 04月 01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哈尔滨理工大学金相技能大赛 (以下简称大赛) 由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学院教务办主办，机械工程系承办，旨在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学，不断提高材料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第二条 大赛原则上每年举办一届。 

第三条 大赛的参赛选手必须为全日制高校正式注册的在校本科生。 

第二章 竞赛委员会和大赛秘书处

第四条 主办单位组织成立大赛竞赛委员会作为大赛的执行机构。其主要职责为：(1) 制订、修改和发布大赛章程和竞赛规则；(2)指导、监督大赛的相关组织工作；(3) 组织成立每届大赛的评审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4) 对大赛期间出现的争议做最终裁决。 

第五条 竞赛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 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若干人。 

第六条 主办单位成立大赛秘书处作为竞赛委员会办事机构，大赛秘书处挂靠单位为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学院机械工程系。 

第七条 大赛秘书处设秘书长 1人。 

第三章  组织委员会

第八条 承办单位组织成立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的职责为：(1) 具体负责大赛的筹备和组织工作；(2) 按照竞赛规则的要求落实大赛所需的场地、设备、设施、样品、耗材及人力资源等，确保大赛在各选手所享受的硬件条件基本一致的前提下进行；(3) 为所有参赛人员提供满意的后勤服务；(4) 完成竞赛委员会临时交办的与大赛有关的其他工作。

第四章 竞赛规则

第九条 大赛竞赛规则由竞赛委员会根据本章程的有关条款主持制定。

第十条 在每一届大赛正式报名开始前，竞赛委员会可以根据前一届大赛中出现的问题对竞赛规则酌情进行修改并及时发布。 

第十一条 竞赛委员会应不晚于开赛前二个月对当届比赛所用样品、耗材等细节做出详细说明，不晚于复赛开赛前一周对抽签分组等做出详细说明。这两个说明不得与竞赛规则相矛盾。 

第十二条 竞赛委员会对竞赛规则拥有最终解释权。 

第五章 评审委员会

第十三条 评审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大赛期间公正、公平、科学、规范地评定参赛选手的比赛成绩，确定大赛各奖项的获奖名单。 

第十四条 评审委员会组成人员由竞赛委员会指定并在竞赛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评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1人，委员若干人。 

第十五条 竞赛委员会原则上应不晚于复赛开赛前十天提出评审委员会候选名单并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公示期内没有被三分之一以上参赛队提出异议的候选人将成为评审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参与大赛的评审工作。 

第十六条 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主持评审委员会工作，负责回复监督委员会与评审相关申诉的质疑，负责在大赛闭幕式上汇报评审过程并评点赛事。 

第十七条 任何个人无权质疑每一位评委现场给出的评审结果。 

第十八条 包括主任委员在内的评审委员会所有成员均没有义务直接回答参赛队的质疑，没有权利私自泄漏评审过程的细节及评审结果。 

第六章 监督委员会

第十九条 监督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大赛的复/决赛期间受理各参赛队提出的申诉，并及时向当事人或机构了解情况后向参赛队反馈申诉处理意见；在大赛的预/决赛期间监督大赛保密室工作以及评审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及竞赛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对比赛成绩进行复核；对评审委员会提出的获奖名单的准确性进行审核。 

第二十条 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由竞赛委员会指定并在竞赛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监督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委员若干人。 

第二十一条 竞赛委员会原则上应不晚于复赛开赛前十天日提出监督委员会候选名单并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公示期内没有被三分之一以上参赛队提出异议的候选人将作为监督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参与大赛的申诉处理工作。 

第二十二条 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主持监督委员会的工作，负责向提出申诉的参赛队反馈申诉处理意见，负责在大赛闭幕式上汇报大赛申诉处理和成绩审核工作。 

第二十三条 监督委员会所有成员在大赛期间都有义务记录各参赛队提出的申诉，但除主任委员之外的其他成员无权向提出申诉的参赛队做出答复。 

第七章 申诉及申诉处理
第二十四条 大赛的预/决赛期间，所有参赛选手均有权就以下行为向监督委员会提出申诉：(1) 违反本章程的行为；(2) 违反竞赛规则的行为; (3) 因比赛所用设备、设施、样品、耗材等导致的不公平、不公正行为。不属于这三类的其他申诉原则上不予受理。 

第二十五条 所有申诉均需以书面形式向监督委员会提出，其他人员直接向监督委员会提出的申诉原则上不予受理。提出申诉的截止时间为决赛结束后两小时。 

第二十六条 监督委员会应及时向提出申诉的队员反馈申诉处理意见，且反馈申诉处理意见的最迟时间为大赛闭幕式现场。 

第二十七条 如果申诉人对反馈意见有疑义，可立即向竞赛委员会再度申诉。竞赛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由大赛主办单位委托竞赛委员会主持制定，并根据经竞赛委员会全体会议可进行修订。

第二十九条 竞赛委员会对本章程拥有最终解释权。

